台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5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人民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事项6项：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的备案、审核、审查和竣工验收、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本单位全部行政许可事项已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并已按照有关要求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

2015年全年行政许可的申请83件、受理83件和办结83件。没有未受理和未按时办结的事项。
（二）依法实施情况。本单位严格遵守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进行行政许可审批，坚守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行政许可审批的底线，坚持绝不逾越安全生产的红线。不断优化明晰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及时清理《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令第18号）等废止的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及时更新《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0号）等修改的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
（三）公开公示情况。本单位编制了台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办事指南和工作手册，利用省网上办事大厅、政府工作网站等方式依法公开公示各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向社会公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的情况。
（四）监督管理情况。本单位制定并印发了本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明确对行政许可企业的监管检查重点内容和频次。2015年本单位已完成年初制定的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及时督促行政许可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排查和整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提高行政许可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本单位成立行政审批领导小组对行政许可实施行为实行内部监督，适时召开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商议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另本单位设立投诉电话和投诉信箱，由专人定期处理举报投诉件，接受群众监督。
（五）实施效果情况。通过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印发行政审批事项办事指南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实现行政许可零投诉，得到了行政许可相对人较高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达到了设立行政许可时的预期效果，提高了行政许可相对人的本质安全生产水平。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由于新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颁布实施，行政许可服务人员必须不断加强学习。随着《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非煤矿矿山领域九部规章的决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危险化学品等领域七部规章的决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9号）等指导性法规的颁布和修改，本单位的行政许可工作必须要及时按照新法规调整，这就要求行政许可服务人员不断加强学习，适应新法规的要求。
（二）逐步完善网上办事大厅。因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特殊性，需要对行政许可对象进行现场检查和监督对象整改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虽然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了审查过程中现场核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相关行政许可法定期限内，但网上办事大厅没有扣除现场核查所需工作日的操作项，造成本单位开展工作十分被动。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继续开展重点监管行业业务知识学习培训，及时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新要求，严把行政审批准入关。

（二）建议进一步完善网上办事大厅后台系统的功能，使操作更加灵活高效。

抄送：市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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